
 

 

香港教練培訓委員會之教練培訓計劃 

總會推薦排序準則 

 

如教練或精英運動員希望報讀由香港教練培訓委員會(香港體育學院)舉辦之教練培訓計

劃，並需要由中國香港龍舟總會推薦者，總會將會以以下準則作為推薦排序﹕ 

 

1. 註冊教練 (所有該年度註冊教練優先) /為總會該年度之精英運動員 

2. 教練級別 (三級教練優先，其後分別為二級教練及一級教練) 

3. 教練考獲該級別的年數 (年資較多者優先) / 成為精英運動員的年資(年資較多者優先) 

4. 訓練委員會安排的工作時數 (上年度(即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)為較多者優先) 

 

此致 

中國香港龍舟總會各會員 

 

中國香港龍舟總會 

 

2021 年 11 月 22 日 


